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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按揭模式下合同关联性研究

陈钰戈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　澳门　999078

摘　要：在按揭购房模式下，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之间存在效力关联，即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丧失下，买受人享

有解除贷款合同之权利，而其正当性在于消费者保护以及合同间的经济一体性。而买受人在此种情况下解除合同后，买受

人无需向银行承担还款责任，而由出卖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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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房交易过程中，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并缴纳第一步首付款后，往往还需要与银行签订贷款合

同，以按揭贷款的模式支付剩余的房屋款项。在此过程中，

若因出卖人之原因导致合同解除，则会使得买受人陷入既无

法获得房屋所有权，亦仍需要支付银行贷款之窘境。因此，

《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0 条、第 21 条分别规定了此种

情况下合同的效力关联以及房屋出卖人的返还义务，以使得

买受人脱离此种不利境地。然而，该解释过于简略而未明确

合同关联之正当性依据，以及依此解除贷款合同后，买受人

返还责任之问题，尚需通过解释加以明确。

1. 问题提出

在“王忠诚系列案件”中，法院对于《商品房买卖司法

解释》第 20 条、第 21 条之规定呈现出不同的理解，即就合

同效力关联之正当性以及买受人是否承担返还责任这些问题

有所争议。在此系列案中，最高法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

“王忠诚案”之基本案情如下：王忠诚先后与越州公

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动

产抵押合同》，同时越州公司就银行借款亦为王忠诚提供担

保。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忠诚已支付首付款并通过按揭贷

款之方式支付剩余购房款，而越州公司因未依约交付房屋而

满足《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实现条件。在此，王

忠诚向法院诉请解除《商品房预售合同》、《借款合同》及

相应的《房地产动产抵押合同》，要求越州公司向其返还首

付款及利息、其已偿还以及剩余未还之贷款本息。

在此，法院之主要争议点在于：因出卖人的原因而解

除房屋买卖合同，进而导致借款合同解除的情形下，房屋买

受人王忠诚是否需要对建行青海分行承担返还责任？若是

需要，则需要承担何种返还责任？其体现为法院对于《商品

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1 条之不同理解。在商品房预售合同

纠纷中，最高法作为二审法院基于按揭合同特殊性之考量，

认为由出卖人向银行返还款项更为便利，而并未否认买受人

的还款责任，基于合同相对性，买受人仍负有还款义务 [1]；

而在另行提起的款合同纠纷中，最高法作为再审法院否认其

在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做出的判决，反而认为应当从公平原

则以及权利义务平衡的角度出发，认为买受人在对于合同解

除无过错的情形下，无需承担还款责任。[2]

而法院对于买受人返还责任认定之差异，归根结底是

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效力关联之正当性理解之

差异。因此，应当先行探究合同联立之正当性基础，并在此

基础上再行探讨买受人是否应承担返还责任问题。

2. 合同联立之正当性依据

《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0 条虽明确了商品房买卖

合同与贷款合同之间存在效力关联，但其并未能解释其为何

得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而建立效力上之关联，即两合同联立之

正当性依据问题。

2.1 比较法上之观点

比较法上与我国《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0 条规定

的合同联立最为相似的制度为信贷消费领域的“撤回穿越”，

其中较为典型的要属德国法。

早期德国法主要是依靠 1894 年《分期付款买卖法》对

消费者进行保护，其适用于仅由出卖人和买受人构成的分期

付款买卖关系。而到了消费信贷时期，由于消费信贷功能自

分期付款出卖人处分离，而产生了独立的消费信贷提供者，

同时欧共体的《消费信贷指令》亦要求各国颁布消费信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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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立法，因此，1991 年《消费信贷法》得以诞生。该法除

了将涉及三方关系的消费信贷纳入调整范围外，还于第 9 条

规定了“关联交易行为”之概念，即贷款是以消费者支付买

卖或服务价款为目的，并且买卖合同和贷款合同之间存在经

济上的整体性时，认定存在关联交易行为。[3]

2002 年德国债法改革后，《德国民法典》将《消费信贷法》

纳入其中，其于第 358 条修改了《消费信贷法》第 9 条对于

“关联交易行为”之表述，并以“关联合同”之概念取而代之。

在此，根据该法第 358 条第三款第一句规定，所谓关联合同

即是货款部分或全部地用于关于供应货物或者提供其它给

付的另一个合同的融资，且这两个合同构成一个经济上的整

体的，那么该供应货物或者其它给付的合同则与信贷合同构

成关联合同。[4] 该条款之立法目的，即在于避免因分期付款

买卖合同被分割为两个实质具有经济一体性的关联合同的

前提下，消费者原本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而享有的权利、抗

辩因这一分割而遭受损害。

由此可见，“撤回穿越”制度主要适用于消费者保护

领域，同时要求两个独立的合同之间存在经济一体性，即“消

费者保护 + 经济一体性”为其合同效力关联之正当性依据。

2.2 我国学者之观点

区别于比较法之立法完备，我国仅于《商品房买卖司

法解释》第 20 条下规定了合同联立，而在学界亦缺乏对于

合同关联性之研究。因此，我国学者多是在借鉴比较法观点

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探究合同联立之正当性依据。

在合同联立的正当性依据探究过程中，我国学者比起

“消费者保护”而言，更加注重合同之间的“经济一体性”。

在此，多数学者们认为合同联立不应当仅限于消费者保护领

域，而应当扩展到消费者保护之外的其它领域，即应当以“经

济一体性”作为合同效力关联之核心，纳入“消费者保护”

以外的其它因素，作为合同联立之正当性依据。[5][6]

在此，有观点认为基于“特定经济目的或整体交易功

能下的经济一体性”（以下简称为功能型经济一体性）为合

同联立之正当性依据，且应适用于消费者信贷或商品房按揭

交易以外的其它领域。所谓功能性经济一体性，其强调的是

数个独立合同在经济上或者功能上之不可或缺，即数个相互

独立的合同相互联结以实现一个整体交易功能或者特定经

济目的为最终目标，若任一合同脱离了此种联结，均会使得

整体交易功能或特定经济目的无法实现。

在此，笔者并不认可这一观点，理由在于：其一，消

费者保护以外的商业交易领域中，各方为有商业理性之为

有商业理性的商业交易者，其可基于意思自治，积极在磋

商过程中决定是否需要在数个独立合同中构建合同联立，

而无特别保护之必要；其二，这一观点下之合同联立，所

包含的“特定交易目的”、“整体经济功能”之判断标准

不甚明确，若适用于所有领域，则可能因合同联立之认定

标准模糊，而普遍性突破合同相对性约束，对合同相对性

原则造成破坏性冲击。

2.3 小结

经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应以“消费者保护 + 经济一

体性”为合同联立的正当性依据，从而保护消费借贷中的消

费者以使其享有不弱于原本置于分期付款买卖情形下享有

之权利。同时，基于我国消费信贷立法存在空白，且仅就商

品房按揭交易领域设置合同联立之实际情况，合同联立应当

仅适用于商品房按揭交易领域。

3. 合同联立之条文依据

前文论述我国商品房按揭交易领域下合同联立以“消

费者保护 + 经济一体性”为正当性依据，而后则应对《商

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0 条、第 21 条进行探究，进一步讨

论合同联立下应当采用何种效力关联模式及其实体法依据，

以及买受人是否应当继续承担还款责任。

3.1 《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0 条下合同效力关联

模式

在比较法上，合同联立之效力关联模式主要有两种进

路：其一为解除权模式，其二为效力直接关联模式。两种模

式之主要区别在于，在构成合同联立情形下，若其中一合同

效力丧失，另一合同之状态是由当事人自行决定，还是直接

受到该合同效力影响而终结。采前者而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的，即为解除权模式；而后者则为效力直接关联模式。

从《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0 条文义来看，在商品

房买卖合同效力丧失的情况下，需由当事人请求解除贷款合

同，亦即此情况下的贷款合同并非自行失效，而是赋予了当

事人解除权，由当事人自行决定贷款合同之效力。就此而言，

这一条款采取的是解除权模式。

然而，学界仍有相反之意见，即认为采取效力直接关

联模式更为妥当。该观点认为，合同联立下任一合同效力之

丧失，均会使得整体经济功能无法实现，此时若有一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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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决定合同效力，则会使合同相对方陷入不利。在此，笔者

反对此种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立足之正当性依据不

同。此观点之所以采取效力直接关联模式，是立足于“特定

经济目的或整体交易功能下的经济一体性”为合同联立之正

当性依据；而笔者支持解除权模式，则是出于“消费者保护

+ 经济一体性”合同联立之正当性依据，两者出发角度不同。

其二，即使以“特定经济目的或整体交易功能下的经济一体

性”为正当性依据，亦可采取赋予双方当事人解除权之路径

进行解释，如此任意一方均可主动脱离合同关系，亦不会受

限于此。

那么确认《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0 条采取解除权

模式后，接下来则需明确该解释之实定法依据为何？在此，

司法解释并不具备创设法律之功能，此处之解除权并非由该

解释第 20 条赋予之效果，因而需要在实定法中探明该解除

权之依据。

在此，笔者认为可采纳《民法典》第 562 条约定解除

权作为实定法依据之观点，即贷款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商品

房买卖合同无法实现时得以解除合同之默示约定。该观点参

照了英美法中的默示条款之解释，即为实现合同目的而签订

合同为当事人应有之意，而当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得以解除

合同亦为当事人应有之意，因而合同当事人实际以默示之意

思约定了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之解除权。在此基础上，基于消

费者保护以及权利平衡观念之考量，法律拟制了贷款人对借

款人购房动机之认可，而将借款人之购房动机被纳入贷款合

同目的。因而，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之情况下，当事人可行

使这一约定解除权，脱离贷款合同之约束。

而该解释之所以不能以《民法典》第 563 条作为该解

释之依据，其原因亦是在于，其虽然亦能满足法定解除权下

“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实质条件，但其并不能满足第 563 条

第一款项下任一形式条件，因而不得适用。

3.2 《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1 条下买受人责任认定

《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1 条第 2 款仅提及出卖人

之返款责任，而并未表明在出卖人向贷款人承担还款责任

的情况下，买受人是否仍需向贷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而司

法上，“王忠诚案”中最高法亦对买受人是否承担还款责

任存在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解释、司法均难以明确的情况

下，可从第 21 条所处之体系结构以及借鉴比较法观点的基

础上得出结论。

就比较法而言，德国法下亦认为买受人在贷款合同终

止后，无需承担向贷款人返还贷款之责任，其采取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之观点。其理由在于，避免消费者因原本的一个分

期付款合同被分割为两个相关联的合同但实质上仍构成一

个经济整体而导致其遭受不利。在分期付款合同解除后，买

受人所承担的返还责任，仅为返还标的物而非借款；因此，

在相关联的买卖合同与借款合同解除后，买受人亦仅需负担

返还标的物之责任，而无需承担返还借款之责任，否则会造

成权利失衡之局面。

从体系结构之角度，《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0 条

之正当性依据在于“消费者保护 + 经济一体性”，而第 21

条则是行使 20 条下解除权之后续展开，因此其延续了第 20

条的消费者保护理念，而从权利平衡的角度考虑，买受人无

需继续向贷款人承担还款责任。

因此，应当从消费者保护之视角解释《商品房买卖司

法解释》第 21 条之规定，即认定此时买受人无需继续承担

向贷款人还款之责任。

4. 小结

目前而言，我国合同联立制度应当仅适用于商品房按

揭交易领域，并以“消费者保护 + 经济一体性”为其正当

性依据。从消费者保护之视角出发，合同效力关联应当采取

解除权模式，由消费者自行决定是否解除合同，并以《民法

典》第 562 条之约定解除权为其法律依据；同时，在依据《商

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 20 条解除贷款合同后，亦应当认为

消费者（即买受人）无需继续承担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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